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保[2010]9号


关于调整校二级单位防火责任人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因人事变动，经校领导研究同意，决定调整学校二级单位防火责任人及职责，具体如下：

1、 各二级单位防火责任人名单

	部门
	责任人
	部门
	责任人

	校办
	刘冬梅
	宣传部
	王洪

	档案馆
	谈宇珍
	董事会办
	张斌

	组织部
	庞声铎
	学生处
	邹星庐

	招就处
	彭锦炎
	教务处
	周自伦

	人事处
	蔡群
	财务处
	朱惠静

	设备处
	陈仁明
	保卫处
	罗凌峰

	基建处
	杜亚平
	总务处
	陈定友

	图书馆
	丁小琴
	计算机系
	欧阳星明

	信息科学系
	韩晏生
	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李平

	城市建设学院
	黄艾华
	外语系
	雷小川

	经济管理学院
	魏光宇
	新闻与法学系
	汪琦

	艺术设计学院
	杜沛然
	电工电子教学基地
	殷小贡

	基础科学部
	黄伯坚
	物管中心
	邢春

	创新创业办
	蔡惠民
	新能源研究所
	王书增


二、防火责任人职责

1．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和学校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指示、规定，切实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安全防火工作，把防火安全和教学、科研、管理结合起来，做到同计划、同布置、同检查、同评比。

2．经常对干部、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防火安全教育。
3．制定并组织落实各项防火安全制度，每学年组织一次逃生疏散演练。
4．落实防火责任，组织防火检查，研究整改措施。
5．加强对本部门各级防火责任人及安全员的组织和管理教育工作。
6．根据实际需要筹建消防设施，提交消防器材购置报告，维护并保持消防设施的可靠性。
7．组织师生员工防火抗灾，追查处理火灾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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